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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被受害者家属识破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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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31日热线消息
(记者 赵松刚 通讯员 刘
命峰)没有到期的优惠券说停
用就停用，而商家以拥有“最
终解释权”拒绝顾客要求。昌
乐的陈女士在县区一快餐店
消 费 时 ，遭 遇 商 家“ 霸 王 条
款”。10月25日，记者从昌乐县
消协得知，现商家已经同意优
惠券继续有效。

9月中旬，昌乐的陈女士
在县城的华莱士快餐厅使用
10元的购物优惠券时，被告知
不能用了，说这项活动不搞
了。陈女士一看，优惠券上明
明标明到月底，还差好几天
呢，怎么就不能用了？于是，陈

女士提出继续继续使用的要
求。

面对陈女士的要求，商家
说，该优惠券解释权归他们所
有，他们拥有最终解释权，这
在优惠券上写的很明确。现
在，这个优惠活动被一项新活
动代替了，12元优惠券可以买
两个汉堡外加一杯可乐。

但是，陈女士则认为，新
的优惠活动并不适合她，感觉
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但
商家就强调最终解释权归他
们所有，陈女士只能享受12元
的优惠套餐，拒不同意陈女士
的要求，10元的优惠套餐券不
再使用。

陈女士将这件事投诉到
昌乐县县消费者协会。县消协
立即进行了受理，经工作人员
调查了解后得知，陈女士反映
的情况属实。消协工作人员立
即召集双方进行调解。

一开始，商家还是坚持他
们所谓的“最终解释权”，消协
工作人员立即对商家的这种
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
这种所谓的“最终解释权”伤
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不
具备法律效力的，属于典型的

“霸王条款”，违反了《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必
须立即进行改正。

经消协工作人员调解，商

家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表
示10元优惠套餐继续有效，并
承诺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对此，陈女士对结果也非常满
意。

10月25日，昌乐县消费者
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
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
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
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
民事责任，其条款也是无效
的。在本案里，商家在优惠餐
券上标有“最终解释权”归商
家 所 有 的 做 法 ，属“ 霸 王 条
款”，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10元购物优惠券

“被过期”

经调解，商家同意

优惠券继续有效

在监狱“义结金兰”的四兄弟，出狱后没有改过自新，而是又
打起了不劳而获的鬼主意。四人购置了警服、手铐、电击棒等警
用装备，干起了“假警察”的行当。10月31日，记者获悉，寿光警方
经过周密部署，一举将四人抓获。

出狱后预谋抢劫绑架
温某是寿光市侯镇人，

2 0 0 0年因为抢劫罪被判刑，
2005年出狱。出狱后的温某先
后做过几份工作，后来嫌太累
先后辞职。一次偶然的机会，
温某与曾经在监狱服刑时认
识的王某、肖某、刘某重逢。细
聊之下温某得知，三个“难兄
难弟”也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
作。“不如咱们四个一起干吧？
商量个‘大买卖’，挣他个十万
八万再说。”温某提议说，其他
三人一致同意。

四人决定重操旧业，找准
对象实施抢劫。踩了几次点

后，温某发现，抢劫风险比较
大，容易暴露身份。他们又重
新制定计划，决定绑架一个有
钱人，向其家属索要赎金。
2012年5月份，四人按照分工在
昌乐县绑架了一个中年男子，
不料受害人极力反抗，以一敌
四跟温某等人打了起来。做贼
心虚，四人很快逃离了现场。

“硬抢风险太大，最好是
让他们自愿把钱拿出来。”“想
个办法吓唬吓唬他们，别让他
们报警。”几个人研究了一阵，
觉得最可靠地办法就是冒充
警察。

网上买来警服手铐
说干就干，温某从网上订

购了警服、电击棒、手铐等警
用装备，并自制了警察证。按
照分工，王某负责在网上约见
女网友，一旦女网友跟王某进
了宾馆的房间，温某、刘某、肖
某冒充警察进去“扫黄”。

2 0 1 2年 1 0月 1 5日晚上 8

点，王某跟女网友孙某前脚
进了宾馆，温某等三人后脚
敲开了房门。“我们是公安
局的，你们涉嫌卖淫嫖娼，
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
一进门，温某亮出了“警察
证”，并给王某和孙某戴上

了手铐。孙某想解释，温某厉
声说，“有什么话到公安局再
说吧。”两人随后被强行带到
温某驾驶的车里。为了效果逼
真，温某不时拿警棍捅捅王某
警告他“老实点”。

上车后，王某的戏码开始
上演，他主动提出“拿钱私
了”。孙某不同意，温某开始拿
电击棒电孙某，并威胁道，“不
拿钱就先拘留你7天，再通知
你的亲戚朋友，看你还怎么有
脸做人。”在温某的步步威逼
之下，孙某最终答应拿8000块
钱私了。

被人识破很快落网

回家后，孙某跟妹妹说了自
己的遭遇。“姐姐，那些人肯定不
是警察，你被人骗了！”妹妹怀疑
那帮警察是假的，于是劝说姐姐
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15日晚上，我们接到了报
警，说是有人冒充警察敲诈勒
索。”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接警
后，他们迅速找到了受害人，并
且对其被敲诈勒索的情况进行
了了解。

“了解了情况之后，我们很
肯定，是有人冒充警察敲诈，”警
方随即确认了温某等人系冒充
警察招摇撞骗。

根据孙某提供的线索，民警
提取了宾馆的监控录像，掌握了
温某等四人的体貌特征。根据技
术手段，警方快速锁定四人的真
实身份及藏身地点，其中一名嫌
犯王某在昌乐县，而另外三人均
在寿光。

1 0月1 6日，民警赶赴昌乐
县，将王某抓获，10月17人，温
某、肖某、刘某在寿光落网。

四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审讯过程中，四人还交代，今年8

月份以来，四人多次窜至昌乐
县、青州市等地用汽车解码器开
锁盗窃车内财物的犯罪事实。

10月31日，记者从寿光警方
获悉，目前四名嫌犯已被寿光市
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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